
港大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昨日在港大舉
行研討會，討論修訂《逃犯條例》。江樂士昨
日發言時強調，不論是俄羅斯或美國，都不會
容許逃犯逃離任何刑罰，亦不會容許逃犯逃至
另一個國家，更何況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雖
然現時不知道有多少國際逃犯在香港，但保安
局已察覺問題，並認為是時候解決問題。

恐影響國際對港信任
江樂士表明，香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有責

任，對受害者也有責任。有意見認為香港逃避
國際責任，拒絕協助其他司法管轄區，這樣只
會影響國際間對香港的信任。如果香港真的沒
有承擔國際責任，這樣就難以強求別國協助香
港。江樂士說，內地已向香港移交200多個逃
犯，但香港卻沒有移交任何逃犯到內地；他認
為，香港絕對有責任將逃犯移交。

江樂士指出，長期移交逃犯的機制與單次
移交有分別，以英國為例，英國與俄羅斯有引
渡協議，在2002年至2019年，俄羅斯提出67宗
引渡請求，英國拒絕了63宗。這樣亦代表香港
不一定要全數答應內地提出的移交請求。

江樂士認為，內地司法制度已有很大進步
，以往內地法官很少接受司法訓練，但現時如
果要成為法官或律師，一定要通過艱難的國家
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不少新法官及法律官
員在海外修讀法律，熟悉西方法律。此外，很

多刑事案件都是公開審訊。他又稱，55個國家
與中國有引渡協議，其中九個是歐洲國家。即
使沒有引渡協議，美國、加拿大也有將逃犯引
渡至中國。

追回外逃人員逾5000名
陳弘毅指出，內地引渡與司法協助適用較

多的是對貪腐罪，截至2018年12月，一共從
12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5000多名，
其中 「百名紅通人員」56人，追回贓款100多
億。至於其他類型犯罪而言，根據中國裁判文
書網的查詢，由2013年至今，查詢涉及的罪名
包括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侵犯公民人身
權利、侵犯財產等。所以內地開展引渡的罪名
主要是腐敗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犯罪與破
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犯罪。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昨日在一個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研討會
上強調，內地司法制度已有很大進步，有55個國家與中國有引渡協議，
當中有九個歐洲國家。他指出，即使沒有引渡協議，美國、加拿大也會
向中國移交逃犯。江樂士亦指出，香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有責任，對受
害者亦有責任；若然香港不承擔國際責任，堵塞法律漏洞，就難以強求
其他國家協助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亦認為，內地的引渡協議
主要針對是貪腐罪犯。

江樂士：港有責任移交逃犯
陳弘毅：內地引渡協議針對貪腐罪犯

【大公報訊】聖公會刊物《教聲》
昨日在網頁刊出大主教鄺保羅的牧函
，表示理解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
原意，是為了填補法律漏洞，促請各
界無論反對或贊成修例，都應 「平心
靜氣、放緩步伐、理性思考」，討論
如何解決爭議，避免社會陷入混亂。

冀青年人勿以身試法
鄺保羅在牧函中提到，理解政府

修訂《逃犯條例》的原意，但事件引
起社會激烈爭議，觸發各方深度不安
及不理性暴力衝突，令社會嚴重撕裂
，呼籲各界理性思考解決爭議。

他又希望，各界以合法方式表達
訴求，尤其是青年人，更不應以身試
法，以違法手段表達立場，令自己、
身邊的人及社會帶來傷害。

鄺保羅呼籲所有基督徒，要為香
港社會的安定與福祉懇切禱告，祈求
爭議圓滿解決。

鄺保羅籲平心靜氣理性思考

修 逃 犯 例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文）黃洋港（圖）

【大公報訊】立法會附近10日凌晨
被暴徒衝擊，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向衝擊
中受傷警員致以深切慰問，讚揚警察面
對暴徒保持克制，又批評衝擊人士以暴
力扭曲遊行初衷，將和平表達訴求變成
自己反對政府的工具。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蔡加讚表示，該
會堅決 「撐修例、護法治、保香港」，
促反對派議員放下成見，回歸理性討

論，以免罪犯窩藏香港。
蔡加讚表示，有示威者衝擊警方防

線，企圖佔領街道、嘗試攻擊警員、在
現場縱火，不顧市民人身安全、漠視法
紀的行為令人髮指，總會強烈譴責一切
的暴力行為。

蔡加讚指出，混亂中見到警察果斷
執法，面對暴徒在多處地方發動非法佔
領，警方在數小時內到處奔走，盡力清

場，總會堅定支持香港警隊依法執法。
他亦讚賞香港警察用專業和克制的態度
面對示威者，並對不幸受傷的警員表示
衷心問候，希望他們可以早日康復。

蔡加讚強調，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堅
決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認
為移交逃犯是打擊嚴重罪行的國際通行
做法，香港的移交制度參考了聯合國的
指引範本，充分給予罪犯人權保障，而

修例只是針對干犯嚴重罪行的罪犯，對
大眾市民的安全帶來保障，《逃犯條例
》的修改除了有八不移交的準則，亦有
嚴格的審視程序和獨立的司法制度把關
；若棄漏洞於不顧，不但影響香港為人
稱道的法治精神，亦會令香港淪為 「逃
犯天堂」。他促請立法會盡快通過修訂
，讓香港成為一個更安全、令人住得更
安心的國際城市。

廣西社總撐警執法 促立會盡快通過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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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難掩事實 反對派誠信破產

龔之平

上周日上演的反修例遊行，反對派聲稱人數超過
一百萬。但不論是警方的數字還是獨立學者的統計，
都在顯示遊行數字遭到嚴重誇大，真實數字僅及其號
稱的五分之一。一夜之間瘋狂 「發水」八十萬，這究
竟要怎樣的 「膽量」才能做得出？面對基本的客觀事
實，卻還能堂而皇之地造假，這又需要怎樣的 「勇氣
」才能下得了手？

事實上，瘋狂誇大遊行人數，還只是這次修例反
對派大量謊言的冰山一角。從一開始對條例的歪曲與
抹黑，到近期的赤裸裸的捏造與造謠。民陣、公民黨
、民主黨等反對派各類組織，以五花八門的 「懶人包
」等文宣的手段，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進行全方位
攻擊。要麼是攻擊內地司法環境散播政治謠言，要麼
是歪曲移交理由製造政治恐慌。各類荒誕的反修例理
由，在政治化妝術的包裝之下，不斷誤導着社會公眾
，一時間謠言滿天飛，嚴重影響香港社會對《逃犯條
例》修訂的理性討論空間。

然而，如果連最基本的遊行人數都能如此瘋狂造
假，如果連白紙黑字的修訂條文都能如此 「生安白造
」，反對派還有什麼道德可言？事實一再說明，反對
派的誠信已經徹底破產。市民要保持清醒，辨清真偽
，切勿人云亦云，應共同努力支持修例如期通過。

遊行報大數編造民意假象
6月9日的遊行，民陣對外宣稱有103萬人參加。

但數字一經公布便遭到公眾的強烈質疑。103萬是什
麼概念？根據雷鼎鳴教授的科學計算，這意味着從遊
行出發點到終點的一段距離，每平方米要容納多達22
人，這符合常識嗎？更諷刺之處在於，民陣可以 「精
確」地算出百萬之後的3萬，卻不願公開統計的數據
和方式，這正常嗎？面對公眾的強烈質疑，自始至終，
民陣沒有任何人對此作出過回應。市民無法不質疑的
是，如果能將百萬之眾的數據「精確」到3萬，想必會
有一套極其科學的演算法，但卻不敢向公眾交代，到
底是害怕「統計秘方」被泄露，還是憂慮謊言被揭穿？

事實上，誇大遊行人數，已經
是反對派的慣用手段。2004年民陣
聲稱53萬人遊行，警方的數據為20萬
；2013年民陣數字高達43萬，但警方的
數字僅6.6萬，民陣的數字是警方數字的6.5
倍。上月底的反修例遊行，民陣號稱有13萬，但警
方只算出22800人，兩者也相差5倍之多！13萬、43萬
、53萬，和這次的103萬，每一次遊行都能驚人地出
現 「3」這個數字，民陣總能在數萬、數十萬乃至上
百萬的遊行人數中，精確地找到 「3」。這到底是 「
科學的巧合」，還是 「人手的整合」？

其實，只要是一個普通、有正常辨別能力的人，
都可以看到當中荒謬之處。明明可以按科學方法去計
算，卻偏偏要用政治需求來決定人數多寡；明明可以
理性回應質疑，卻偏偏要用誇張失實的數據去愚弄大
眾。正如反對派 「御用民調師」鍾庭耀當年所坦言：
「從主辦機構，甚至是普羅市民的角度，充滿水分的

遊行集會人數，可能已經見怪不怪，變成常理。如果
突然變得科學，某次公布的人數突然減少，可能破壞
了多年來以習非成是建立起來的感覺。」顯而易見的
是，反對派已經習慣了造假、習慣了誇大，已經徹底
喪失了對客觀事實的最基本的尊重。

抹黑內地法治散播政治謠言
一方面是對遊行人數的瘋狂造假，另一方面則是

無孔不入地散播謠言。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尤其是近
兩星期以來，反對派通過各種手段，捏造了大量毫無
根據的荒誕反修例理由，尤其是針對內地司法環境，
進行了極端的抹黑。見諸於反對派媒體及社交平台上
，一些根本無關《逃犯條例》的內容，也都直接與內
地司法制度拉扯上關係。什麼人權沒有任何保障、打
工仔追討欠薪會變 「尋釁滋事」、基督徒聚會印刷單
張會變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關注污染會觸犯「反
間諜罪」、社工關注工人福利會被控 「聚眾擾亂社會
秩序」、記者報道上訪案件會涉及 「敲詐勒索」、律

師處理維權案件會被吊銷職照等
等。

顯而易見的是，只要對修例內
容稍有了解，便能發現上述問題根本

不可能存在。一是只有在內地干犯刑事罪
行，在香港也屬刑事犯罪，即符合 「雙重犯罪」

原則才會涉及移交。二是移交僅限三十七項嚴重罪行
，上述行為根本與修例沒有直接關係。三是移交罪行
完全不涉及新聞、言論、出版等方面的行為。更何況
上月底政府已經作出了三項重大調整，一是將移交門
檻由三年提升至七年或以上；二是在啟動移交時為疑
犯加入更多保障，在協定中加入無罪假定、上訴權、
不強迫認罪等符合人權的條件；三是只會處理當地最
高檢察機關提出的引渡要求，如內地只會接受最高人
民檢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這些安排都對可能移交的
當事人予以最全面的人權保障，即便是移交到內地，
也絕不可能出現反對派所渲染的黑暗情況。

當然，反對派抹黑內地司法，意圖十分明顯。但
事實是，內地自十八大以來，法治建設取得了長足進
步。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日
前就表示，內地司法水準不低於國際標準，亦不低於
一些與香港已簽訂長期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他所接
觸的不少內地檢察官和法官，都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亦指出，內地司法制度近年
有很大進步，香港社會不應過分憂慮。而香港每年有
數千萬人次回到內地，又何曾聽到 「隨時被內地抓捕
」的情況出現？港人完全不必對此有任何擔憂。

歪曲移交理由製造政治恐慌
而除了對內地法治環境的極力抹黑，反對派同時

還千方百計放大政治問題，歪曲稱政治理由將會成為
日後移交內地逃犯的主要內容。什麼 「香港新聞自由
死亡」、 「每個人都可能變成政治犯」、 「中央一聲
命令，林鄭必須移交」、 「香港會變成中共引渡港」
等等。大律師公會更是編造了一個 「懶人包」24條問

答，全面歪曲修例初衷。反對派的目的很明顯，就是
意圖以製造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去達到煽動社會恐慌
氣氛、鼓動更多市民上街遊行的目的。

但是，《逃犯條例》修訂，絕不可能出現上述情
況。第一，一切政治罪名都不可能被移交；第二，即
便表面不是政治原因但實質是因政治理由而被要求移
交，特區政府也不因當事人的種族、宗教、國籍或政
治意見而作出檢控或懲罰，也絕不會作出移交決定。
雖然《逃犯條例》第24條列明，中央可藉着因國防和
外交利益受重大影響為由，向特首發出移交逃犯與否
的指令。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確表示，移交疑犯涉
及很謹慎的程序，她強調： 「並不存在話，我可以繞
過法律，只係聽一個中央的命令，以國防外交的理由
將一個不能移交的人移交。」

熟悉 「一國兩制」運作情況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
授、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進一步指出，香港與
內地雖然從體量上並不對等，但兩者是 「一國」內兩
個既密切相關但是又相對獨立性的司法領域，兩者 「
在刑事司法領域裏面都是在依法辦事，不存在誰服從
誰的問題」，大家都只服從法律。事實說明，即便涉
及移交個案，一切都是以法律為基礎的，不會存在要
強制接受的問題。更何況，中央也絕不會做出損害或
削弱 「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所謂的新聞
自由受損、人權保障不足，都是與事實嚴重不符的。

反對派反《逃犯條例》修訂，已幾乎到了瘋狂程
度。從嚴重誇大遊行人數，到抹黑內地司法散播政治
謠言、歪曲移交理由製造政治恐慌。所有這些，都在
說明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反對派已經誠信破產。一個
不尊重事實、肆意造假、漠視真實民意的反對派，對
香港是福還是禍，已經不言而喻。面對謠言滿天飛的
當前環境，香港市民更不能為反對派所蠱惑，需要保
持清醒的頭腦，冷靜辨別事實與真相，維護香港的繁
榮穩定，支持修例如期通過。這不只是全體立法會議
員的責任所在，也是全體守護香港這個安全家園的市
民的共同期許。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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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聯同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香港中資基金
業協會，昨日代表廣大在港中資企業發
表聯合聲明，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
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盡快審議

通過修訂《逃犯條例》草案，並強烈譴責
暴力行為和別有用心搞亂香港的行為。

閻峰：強烈譴責示威者破壞法紀
四大在港中資企業商會一行約40人

，昨在中國銀行大廈發表聯合聲明。中

企協副會長閻峰讀出聯合聲明。聲明指
出，修例是因應在台灣發生的一宗謀殺
香港人的殺人案而提出的，事件凸顯現
時在處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和移交
逃犯制度方面的缺陷。只有依法修訂條
例，才能彰顯法治精神，維護香港核心
價值，才能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避罪港灣」，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閻峰亦指出，強烈譴責部分示威者
破壞法紀及罔顧他人安全的行為，呼籲
對其違法行為進行嚴懲。 「香港是我們
的共同家園，我們強烈譴責帶有政治目
的，刻意嚴重誇大修例影響，試圖製造
恐慌，令香港陷於混亂狀態的行為。」

修例草案將於今日在立法會恢復二
讀辯論，四大在港中資企業商會呼籲立
法會以平和、理性及尊重的態度去審議
《條例草案》，維護香港公平、公正、
公義的核心價值，構建更完善的法治環
境，共建一個更加和平、理性、文明、
包容的社會。

四大中資企業商會聯合聲明撐修例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等多個在港中資企業團體昨日發表聯合聲明，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修例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